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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05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汇通能源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3-013 

 

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诉讼进展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曾就公司发

生的三起房屋租赁纠纷诉讼的情况进行了相关公告（详见 2013 年 3 月 1 日于上

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披露的公告）。现将诉讼进展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公司与有面子餐饮的诉讼进展 

近日经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主持执行和解，公司与有面子餐饮签订了执行

和解协议，双方就定西路 971 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执行和解事宜达成一致，有面

子餐饮已按时搬离系争房屋。公司已获得房屋租赁逾期使用费、诉讼费、律师代

理费、电费等相关费用共计人民币 2,350,254.43元。 

上述费用将对公司 2013 年度利润产生影响,但具体账务处理仍需以会计师

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,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二、公司与艳阳天旅馆的诉讼进展 

近日经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主持执行和解，公司与艳阳天旅馆签订了执行

和解协议，双方就延安西路 1431 弄 21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执行和解事宜达成一

致，艳阳天旅馆已按时搬离系争房屋。公司已获得房屋租赁逾期使用费、诉讼费、

律师代理费、电费等相关费用共计人民币 2,864,854.82元。 

上述费用将对公司 2013 年度利润产生影响,但具体账务处理仍需以会计师

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,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三、公司与威泉反光的诉讼进展 

公司于近日收到威泉反光的民事上诉状和姜明娴、孔小琦的的民事上诉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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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泉反光及姜明娴、孔小琦都不服一审判决，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

诉，要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的有关判决并依法改判。 

截止目前本案仍在审理中，公司将持续披露本案进展情况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三年五月七日 

 

 

 报备文件 

（一）公司与有面子餐饮的执行和解协议书 

（二）公司与艳阳天旅馆的执行和解协议书 

（三）民事上诉状两份 


